
  

 评论与争鸣

试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刘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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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贤人治国，康晓光的说法是：“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

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

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可为什么民众这样听

话地接受精英的“仁政”呢？“仁政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是：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谓之‘选贤与

能’或‘贤人治国’。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

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

己的权力要求。行为的动机不同于行为的效果，善良的动机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而好的效果只能证明政府具备有

效性。”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读到康晓光这些说法的感觉是什么，我最为直接的感觉是发自心底的怀疑和厌恶：“你

这不是在公然骗我或和我开玩笑吧？”“你编造的说辞明明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啊！”坦率地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

敢对我说康晓光这里的话，我当时就会愤怒地抽他耳光，因为他在侮辱我作为一个当代正常人的智力水平。毫无疑

问，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听到“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我比你优秀”、“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是“出

于对你的无私的爱”这类话，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这是因为从传统宗法社会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听够了这样的

话，看到的却是统治者私心的极度膨胀、私欲的巨大释放，得到的是民脂民膏被搜刮、民智民心被愚闭、民手民足被

束缚。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触手可及，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连“漂亮”都谈不上的话呢？事实求是地说，康晓光

的这些话还存在许多理论缺欠（比如动机决定论），可即使我们不谈那些，仅靠它们给我们的这种理论感觉就足以导

致当代国人思想上的拒斥了。在当代中国，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相信现实政治的效果而

不是可以随口漫言的“动机”，这是历史苦难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学习别国得到的经验，还是文明进步给我们的成

果，我们怎么可能再放弃这不是最好只是最低的基本理念呢？这是我们基本思想能力的体现呢？如果再放弃这一基本

思想能力，我们还将回到被谎言和空话欺骗的状态中去。 

所谓父爱主义国家，康晓光指的就是“现代仁政”，他说：“‘现代仁政’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权威主义

政府’”，它“必须把‘富民’和‘教民’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尽管儒家不承认主权在民原则，但它坚持民

本主义原则，承认大众的社会经济权利”。 在此，也许有论者对康晓光所说的政府“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

预”、“政府必须推行‘教化’” 等提法不赞成，但这仅是学术派别不同造成的讨论。在我看来，他在此处的问题

之一是语言表述不太让人接受，比如“父爱主义国家”的提法就让当代国人理解不了，因为我们从国家中既看不到

“父”、更感受不到“爱”。不仅今天的国家是如此，历史上的国家也是如此；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

里去；不仅我们实际接触到的国家是如此，理论中能够设想出来的国家也不会发生本质变迁。实际上，即使我们不把

国家理解成“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在我们的现实感知中也不过是一套

相对来说较为中性的制度和设施，以“父爱”这样富有人情色彩的用词来规定国家与我们的经验不符，也给人以“别

有用心”的感觉。康晓光此处的问题之二是“父爱主义国家”的理论前提——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远远过时。我们说，

在几千年前民本思想确实较为先进且具有约束暴君贪官的现实意义，可是在今天民主思想已经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再

谈“民水君舟”之类的民本思想既不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人民绝对不再是统治者

为巩固统治、夺取政权需要依靠或“善待”的一种力量了，他们应该是国家和天下的主人。这在今天已经成为普世通

识（虽然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方不能真正实行），民本思想还有什么思想力量和现实力量来与之对比竞争呢？康晓

光的辩解也许是“民主只是一种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我们说，民主或主权在民仅是人类经过千百次试错

和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的法理共识，当然并不是在政治实践中使每个人均匀地分有一份主权。在技术层面上后者的可

能性和必要性都并不太大，但不应因此否认民主的法理意义和进步价值。相较之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民

本原则远远不具备这种法理上的近代性、当代性，那么，在当代中国它的被接受度和可能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容乐观估



计的。因此，以民本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父爱主义国家的提法恐怕也不可能在今天成为政权的合法性理论基础。 

总结以上三条可以说，康晓光以儒学为当代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方案很难行得通。其根本的理论原因在于儒学从本

质上来说是一种前近代的思想学说，其社会本质决定了它对近现代社会具有一种天然的否定力量，康晓光对它的改造

也没能消解掉这种力量。因此，对它寄予当代社会合法性基础这样的希望仅在理论上就可能成立不了。再结合上文对

于儒教方案的批评性讨论，可以说对儒学成为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的预想是需要再斟酎的，其中的理论障碍是相当

巨大且远没有表现出可以消除的迹象来。在我看来，康晓光预想的根本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设计上的高远理想主义和

现实政治操作上的公然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漂亮言辞和专制行为的杂烩导致的只能是前者沦为

虚伪和无效（自然也就不再“漂亮”），后者沦为强制和横暴（自然也就表现为丑恶），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先例我们

看到的还少吗？ 

另外，在现实层面上，康晓光预想远远不能回应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裹胁和渗透，也远远不能解释和指引当代中国强

大的市场化运动，至少在目前也没能找到较好的处理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模式。从根本上说，这和传统儒学

较为狭隘的视野、较为粗糙的理论能力有关，也和近现代儒学没能完成现代转型有关，还和某些以儒自诩自期的论者

宣称过多、建构不足有关。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些现实障碍并非不能有所消除，但这必须

建立在儒学根本性的改造、变革和建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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